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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义勇为”的变迁：传统道德再审视
姻本报记者 王卉

评价隗

《中小学生守则》删除见义勇为，是对传统美德的摒弃
还是对生命的尊重？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一些传
统道德与价值观不得不经受人们的重新审视。这种审视反
映了一种理性的选择，也体现了社会的文明和进步。

问道

也 许 我 们 正 处
在一个 价 值观 混 乱
的时代。许多传统的
价值观在改变，新的
价值观却没有建立，
于是出 现 了这 样 的
现象：同一种行为，
社会一方面在表彰，
另一方面却在质疑。
比如说“见义勇为”
这一传统道德。

教 育 部 近 日 就
新 版 《中 小学 生 守
则》向社会公开征求
意 见 ，征 求意 见 稿
中，“见义勇为，敢于
斗争”不再作为中小
学生行为规范，引发
了社会热议。

一些人认为，见
义勇为 是 中华 民 族
的传统美德，美德的
传递需 要 一代 代 人
践行。

曾 经 一 段 时 间
内，社会、学校一直
努力培 养 未成 年 人
舍己救 人 和勇 于 牺
牲的精神，大力倡导
他们见义勇为。上世
纪八九十年代，中小
学课本 里 就收 录 了
很多舍 己 救人 的 少
年英雄故事，让孩子
们从小 就 受到 扬 善
惩 恶 的教 育 。应 当
说，今天继续肯定未
成年人 中 的这 种 美
德，对于独生子女们唯我独尊、集体观
念欠缺和社会责任感淡薄等问题也有
重要的时代意义。

今年高考，江西“夺刀少年”因见义
勇为受伤，教育部“特批”组织单独考试，
多家高校对他们抛出“橄榄枝”，也说明
社会倡导见义勇为的良好风尚。

这种正面的引导无疑是正确的，
但却忽略了一个事实：未成年人普遍
缺乏对危险的充分预见能力，在复杂
的现场环境下很难作出合理的判断。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挺身而出就好
比“鸡蛋砸石头”，往往“舍己身而未救
人”，相反却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永远难
以弥补的创伤和损失。

所以，尽管见义勇为是传统美德，
但是其退出《中小学生守则》，还是受
到教育界人士肯定。他们认为，这是时
代的进步和人性化体现。教育专家认
为，见义勇为不是中小学生的义务，如
果作为守则和规范，对他们来说要求
有些高了。因为以中小学生的年龄特
点，是不适合在遇到坏人坏事时进行
正面斗争的，他们的体力和心理都没
有发育到这个程度。从这个层面上讲，
删除见义勇为这一条，使守则更加实
事求是。

很多校长认为，在 《中小学生守
则》中，保护学生生命安全比鼓励见义
勇为行为更为重要。很多学校对中学
生见义勇为的行为，都持既不鼓励，也
不否定的态度，毕竟学校应该教会未
成年人远离危险境况，保护生命安全，
而不应鼓励他们将自己 置 于危 险 之
中。几年前，“保护学生安全”首次写入
新修订的 《中 小 学 教师 职 业道 德 规
范》，也说明了学生生命安全至上原
则。

未成年人到底该不该帮助处于危
难中的人？答案是肯定的，关键在于如
何做。

见义勇为不光需要勇气还要有巧
妙的方法和技巧，而且本身还应具备
自我保护、逃生自救的能力。

“见义勇为”是精神，“见义智为”
是方法。我们应该让未成年人认识到
见义勇为并不仅仅是直接和坏人作斗
争，也不是作无谓的牺牲，而是面对危
急更多地开动脑筋，以最适合的方式
施以援手，比如看到难以控制的火情，
不是冲入火海，而是第一时间拨打火
警电话。

如何让孩子“见义智为”而不是
“有勇无智”，掌握更多在危险中自救
的技能和本领才是“见义勇为”删除之
后，我们的学生行为规范和中小学课
堂应该思考的问题。

方法之外，对未成年人高尚情操
的培养也无须用“见义勇为”作为切入
点。政府、社会、学校、家庭应当引导未
成年人从一点一滴力所能及的事情做
起，礼貌待人、诚信对人、勇于承担责
任，从而润物细无声地塑造其胸怀他
人的良好品质。只要未成年人具有了
这样的基础，一样会成为对自己、社会
和国家充满责任意识的合格公民。

“见义勇为”已从新修订的《中小
学生守则》中删除，但这并不意味着牺
牲、奉献、责任就与未成年人无关。未
成年人虽然很多时候不具备见义勇为
的能力，却必须具备见义勇为的精神。

没有少年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
如果承载着我们希望的下一代出现集
体性的冷漠、麻木、自私，我们将失去
未来。因此，找到培养学生传统美德和
自我保护能力两方面的结合点，才是
当前全社会应当思考和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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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者

从“见义勇为”到“见义智为”是社会的进步
姻本报记者 王剑

“见义勇为”从来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理应得到发扬和传承。新版《中小学生守则》
删除“见义勇为，敢于斗争”条文，意味着什么？

《中国科学报》记者就此专访了首都师范大学教
育学院教授丁邦平。

《中国科学报》：您认为《中小学生守则》该
不该删除“见义勇为”这一条？

丁邦平：我非常认同“见义勇为”从《中小学
生守则》中删除的这个做法。

随着社会的变革和人们认识的发展，社会
越来越多元化，在过去提倡“见义勇为”或许是
适当的；而在当下，人们的价值观比较多元，偶
发事件也很多，在这种情况下，一味提倡中小学
生见义勇为，对保护儿童、少年自身安全其实是
不利的。因此，教育部对《中小学生守则（征求意
见稿）》修改并删除“见义勇为”这一条，对保护
学生是有利的，也是应该的。

“见义勇为”其深层含义涉及到社会公德，
然而围绕社会公德问题，要求中小学生临危勇
为的做法是不合适的。我认为，现在应该提倡

“见义智为”，教育中小学生见到社会上发生的
一些比较危险的事件时，不应盲目挺身而出，而
是要首先考虑自己是否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
题，如果没有能力解决而盲目地上，比如见到小
孩落水，自己本身不会游泳，如果盲目下水施
救，更容易发生其他的危险。

《中国科学报》：您如何看待见义勇为这种
传统的价值观？

丁邦平：刚才我谈到不赞成见义勇为这样
笼统的提法，但并非完全否定它作为一个社会
价值的作用。“青少年”“中小学生”的范畴和其
本身涵盖的内容很多，十五六岁、十七八岁的学
生是青少年，而五六岁、七八岁同样被称作青少
年的孩子当然不可与之同日而语。所以，十七八
岁的高中生与五六岁的孩子面对同样的突发事
件，相应的处理方式应该是不同的：高中生就应
该具有相应的社会意识，老师在平常的教育当
中，应该作一些讲解示范。

《中国科学报》：删除“见义勇为”之后，如何
培养社会的正义感？

丁邦平：“正义感”的内涵涉及的面很广，不
应和见义勇为对应起来，不是说删除“见义勇
为”这样一个词就没有正义感了。

正义感肯定是当今社会需要的。而正义感
的培养，就需要学校在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行

为规范教育的同时，要有一些具体的事例，启示
学生去思考，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行为规范是
否体现社会正义感是可以考察的，不一定非要
用这样一个特定的词来鼓励学生一味地去做力
所不能及的事情。

我在国外一些国家访学过，对美国、英国、
新西兰等国家的学校都作过考察，英、美等国家
的学生也有“守则”，不过与我们不同的是，他们
的守则不是由教育部统一制定，而是由学校自
己制定的。他们每个学校有自己的学生守则，只
是简单的几条，贴在学生容易看到的地方，而且
比较具体，而类似“见义勇为”这样的概念没有
看到。我理解，这其中涉及到价值观的问题，西

方社会虽然强调利他、帮助他人，但是更强调个
人利益的价值观，所以他们不一定用这样的成
语去概括。

我国与西方其他国家不同，我国的《中小学
生守则》 是教育部针对全国的中小学生的一个
守则，其中有我国自己的传统形成的内容。教育
部最近对这一守则进行了修订，我认为非常有
必要，随着人们观念的变化，社会变得更复杂，
价值多元化，所以作一些更新是必要的。

《中国科学报》：见义勇为这一传统价值观
的变迁说明了什么？

丁邦平：随着社会的变化，有些价值规范是
要重新审视，见义勇为属于较高层面的社会公

德，不能要求青少年都达到那样高的境界；而
《中小学生守则》应当规定学生易于遵守的行为
规范，具有普适性。

从“见义勇为”这个词来看，“义”是社会正
义的担当，“勇”包含着风险成本，“为”则需要讲
究科学有效的方法，不能莽为。这说明，见义勇
为的行动，应该顾及行为的前提条件和救助效
果。弘扬见义勇为的精神，但不号召盲目而为，
见义勇为要注意时机，要有科学性、智慧性和有
效性，这应该说是更符合当前主流价值观下的
理性选择。不提倡青少年“见义勇为”，是为了保
护他们，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和牺牲，这是社会的
文明和进步。

核心阅读

扬·阿姆斯·夸美纽斯

“只有受过一种合适的教育之后，人才能成为一个人。”

“德行的实现是由行为，不是由文字。”

“那些在语文与艺术上久已受到这种陶冶的人们，他们又有几
个知道自己应该成为世上其余的人们实行节制、仁爱、谦逊、慈悲、
严肃、忍耐与克制的榜样呢!”

隗
（Comenius，Johann Amos）

夸美纽斯是一位深邃而有独立见解的哲学家，也是一位博学而有天分的教育家，他在新生一代的教学和教育理论实践上完成了一场革命。
———摘自百度百科

日前，教育部公布新修订的《中小学生守则
（征求意见稿）》，删除了“见义勇为，敢于斗争，对
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要进行劝阻，发现违法犯罪
行为及时报告”等相关内容。

此举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在网络上引起
了巨大争议。据一项网络调查的结果显示，超过
35%的网友认为“没必要”，约 37%的网友保持中
立，只有 27%的网友表示支持，可见反对删除者
不在少数。

“毫无疑问，是应该删除这一条！”在接受《中
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
员储朝晖如此表示。

见义勇为依然受到社会褒扬

孔子曰：“见义不为，无勇也。”
苏轼道：“见义勇发，不计祸福。”
见义勇为自古就是人们提倡与弘扬的美德。
在今天，由于社会的急剧变化，社会失范问题

突出，人们更是需要和呼唤见义勇为等种种传统
道德。

7 月 25 日，北京举行了第十二届全国见义勇
为英雄模范表彰大会。

8 月 6 日，中国文明网在北京发布 2014 年 7 月
“精神文明建设新闻榜”，该月全国精神文明建设领
域十大事件中，见义勇为等相关新闻成为热点。

社会也正在通过各项制度重奖见义勇为人
员，并免除见义勇为人员的后顾之忧。例如，从
2013 年 10 月起北京市见义勇为牺牲最高奖励 44
万元，并有其他优待政策。深圳也首次颁布了《雷
锋法》。

对于“夺刀少年”柳艳兵与易政勇的行为，有
网友评价说：“我觉得一个国家的教育不能只看成
绩，中国学生扔到世界上任何地方，成绩都是靠前
的，这两个学生最可贵的是勇气———人生的教育
中最重要的一课！”

应“见义智为”

对于新版《中小学生守则》删除“见义勇为”相
关条款，储朝晖认为：“其一，对于中小学生而言，
见义勇为中的‘义’字怎么定义？对‘义’这个抽象
的概念，没有一个可操作性的清楚的判断。比如有
可能因为某个同学态度不对，中小学生就可能上
手去打，并自认为是见义勇为。其二，这个年龄段
的孩子都是未成年人，判断能力还不够成熟。其
三，在行为上，很多孩子控制不住自己，这样就会
有一些不恰当的行为发生。”

更关键的是，储朝晖认为，在这个年龄段，如
果让中小学生见义勇为，也是对他们权利的损害，
甚至导致无谓的牺牲。储朝晖认为更应该鼓励中
小学生采取一些智慧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应该以

“见义智为”来替代。比如教育他们遇到危急情况
时如何面对，如何报警、施救，如何寻求成人及社
会力量的帮助等等。

储朝晖同时认为，《中小学生守则》的定位
是底线，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而见义勇为本身
是一种提倡的美德，是比较高的要求，不适合写
在守则上。

美国等其他发达国家也有学生守则，但他们
的守则更注重操作性的要求，是学生很容易做到
的。相比而言，我国的学生守则有不少是比较抽
象、概念化的要求，是居高临下的教条化的要求，
很多也不易做到。

如何培养社会正义感

尽管赞成方认为未成年人见义勇为损失更
大，删改条文是尊重生命之举；反对方的意见也不
无道理，反对方认为，如在未成年时不倡导正义
感，长成青年之后就很难有担当了。

因此，删除之后应该用什么条款替代，不致于
让见义勇为这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迷失，删除
之后应该以什么样的办法培养中小学生的正义
感，这才是教育部门需要思考的当务之急。

对此，储朝晖认为，中小学生受社会环境影响
比较大，社会有正义感，孩子自然就有正义感。储
朝晖说，长期以来，我们在教育上实际实行过于统

一的教条式要求，个人缺乏自主性，很多时候，这
种统一要求是虚的，只是一些抽象的概念，人们缺
少内在的体验以及在体验基础上产生的判断。

对中小学生而言，最重要的是给他体验的空
间和时间，以及通过自己的体验来作判断。例如，
道德品质不好的人没有人愿意与之交往，通过这
种自主的判断，才能使整个社会和民族的道德得
以提升。“不要寄希望于在学生守则中宣扬见义勇
为，就真能让孩子们做到。”

今天的年轻人比过去而言，自主判断的意识
在加强。储朝晖说：“学校讲什么好什么不好，年轻
人不一定认可，他会根据自己的体验作判断，这才
是整个社会进步的方向。”

储朝晖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有一次他在
北京作调查时，发现中小学生说的都不是自己的
话，都是校长、老师想说的话。“现在整个教育界的
普遍现实是，学生说老师、校长的话就有好处，不
少学生干脆把自己的想法隐藏起来或者干脆不
想。”

“这种现象如果长期任其发展，培养出的将是
有多重人格、品质上站不住脚的人。”储朝晖说，社
会应该做的是给孩子们提供更多可能性，让他去
选择、判断、辨别，到底哪个是真的哪个是美的。

也有人认为，有许多“见义勇为”的责任与义
务在于政府，政府应更多地承担起建设“以人为
本”的“和谐社会”的任务。

丁邦平 储朝晖郭刚制图

扬·阿姆斯·夸美纽斯（1592～1670），捷克民主主义教育家，西方近代教育理论的奠基者，
出身于一磨坊主家庭。他尖锐地抨击中世纪的学校教育并号召“把一切知识教给一切人”。提
出统一学校制度，主张普及初等教育，采用班级授课制度，扩大学科的门类和内容，强调从事
物本身获得知识。

主要著作有《母育学校》《大教学论》《语言和科学入门》《世界图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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